[bookmark: _Toc9030]附件4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Toc17346]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以下简称“我办”）对2025年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1512]一、部门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5172]（一）部门概况
1.部门职责
我办主要职责是：协助市政府领导组织起草或审核上报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和致函省政府各部门的公文，以及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负责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日常公文办理；负责市政府领导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负责市政府会议的准备和服务工作，协助市政府领导组织落实会议决定事项；研究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请示市政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市政府领导审批；根据市政府领导的批示，对市政府各部门间出现的争议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报市政府领导决定；组织起草市政府领导重要讲话及其他重要文稿；组织承办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工作；负责承办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议案和提请市政府任命工作人员的行政任免有关手续；负责承办市政府任命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工作；负责市政府值班工作，及时报告重要情况，传达和督促落实市政府领导工作要求；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和市政府领导要求，组织专题调研，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考核评估全市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负责政务信息服务工作；负责协调联络有关市政府新闻宣传和舆情回应等工作；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设置
我办系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我办机构设置有：综合科、秘书科、市政务公开办公室、政策法规科、市政府会议办公室等29个科室；我办有3个下属单位，分别为石家庄仲裁委员会、民兵训练基地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
截至2025年底，我办（含驻京办）现有人员292人，其中在编（在职）人员170人，离退休人员122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121人）。
3.资产情况
截至2025年底，我办共有资产206.48万元，其中：货币资金23.87万元，固定资产累计折旧549.2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182.37万元，无对外出租出借资产。资产管理依照政府采购目录进行政府采购，加强固定资产登记、使用和报废处置管理，做到支出合理，物尽其用。
[bookmark: _Toc28202]（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我办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9323.68万元，基本支出4626.51万元，项目支出4697.17万元。
2025年预算调整具体为：一般公共预算9228.73万元。基本支出4520.63万元，项目支出4708.1万元。
2025年决算收入9027.33万元。基本支出4493.13万元，项目支出4534.19万元。
[bookmark: _Toc2186]（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bookmark: _Toc6549][bookmark: _Toc_2_2_0000000001]1.总体绩效目标
2025年，市政府办公室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全市大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强化责任、完善机制、转变作风、提升效能，着力提高办公室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集中解决影响和涉及民生利益的突出问题，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发挥好职能作用，为推动石家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bookmark: _Toc_2_2_0000000002][bookmark: _Toc31521]2.分项绩效目标
（1）全面提升办文办会质量
绩效目标：市政府办公室积极主动对标对表，借鉴省政府办公厅和市委办公室办文办会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制度、规范流程、明确标准，不断提高办文办会质量和效率。
绩效指标：进一步完善办文办会制度，严格程序、严密环节、严肃纪律，压实责任，对组织起草的上报省政府以及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加大审核力度，改进办会模式，年内办文办会质量显著提升。
（2）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效率
绩效目标：协调解决影响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协助处理需由市政府直接处理的突发事件；承担市政府政务公开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指导和协调全市政务公开及政务服务中心建设，推进行政服务体系标准化；负责市政府各类会议的准备和服务工作；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绩效指标：发展环境和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对全市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落实的监督监察机制进一步完善；提高行政效能，推动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工作深入开展；全力督导民生实事有效落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3）全面做好重大专项工作
绩效目标：做好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落实会议组织、文件起草、印发等事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开展；组织实施考核、信息汇总上报和宣传等工作；积极落实市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绩效指标：指导有关部门完善应急预案，文件指导性进一步增强，工作有效推进，信息汇总准确，宣传报道及时，市领导交办事项完成圆满。
2、 [bookmark: _Toc14565]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14096]（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我办为推进本年度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成立绩效工作组，其中市政府秘书长盖明力担任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王立永担任副组长；组员为杨献存、王琳、聂豆豆、李艺鸣。
[bookmark: _Hlk43651802]按照通知要求，评价工作组制定自评工作方案，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及时间安排。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自评价工作要求和部署各项工作安排。全面收集评价所需基础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审查和分析。
[bookmark: _Toc7154][bookmark: _Toc14872][bookmark: _Toc9252][bookmark: _Toc10325]（二）确定评价内容
按照财政部门要求的内容全覆盖，对资金执行情况进行重点评价的工作思路，准确掌握部门整体支付使用相关政策落实情况、项目招投标、采购及合同管理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在此基础上，开展12345市政府公开电话及12342环境举报专线专项经费重点评价，评价其资金使用、产生的效益及受益群众满意度情况等方面。同时，结合该项目的实施及项目完成的实际情况，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分析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可行的改进措施，针对自评结果依法报送并公开。
[bookmark: _Toc21402][bookmark: _Toc3225][bookmark: _Toc13545][bookmark: _Toc15626]（三）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4.《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石财绩〔2026〕6号）；
5.《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6.《石家庄市市级部门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石财绩〔2020〕5号）；
7.其他相关制度。
[bookmark: _Toc11327][bookmark: _Toc17849][bookmark: _Toc1205]（四）绩效自评目的
[bookmark: _Toc7758][bookmark: _Toc22462][bookmark: _Toc19442]本次绩效自评将结合我办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实际情况，运用科学、规范、合理的评价方法，全面、真实、客观地对我办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支出情况、相关制度健全性、项目完成情况及部门履职效果等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全面反映财政资金使用成效和部门职能的实现程度，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相关意见建议，提升预算管理水平，促进科学合理安排资金，保障我办以后年度高效履行部门职责。
[bookmark: _Toc32291][bookmark: _Toc25386]（五）自评的方法
1.科学公正原则。此次绩效自评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我办部门整体预算资金使用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原则。单位自评、部门自评和财政自评应职责明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绩效自评结果将上报财政部门作为财政自评参考依据。
3.激励约束原则。此次绩效自评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安排、低效压减、无效问责。
4.公开透明原则。此次绩效自评结果应依法依规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8765][bookmark: _Toc14749][bookmark: _Toc2163]（六）绩效自评过程
本次绩效自评将资金使用产出及效益与年初指标值相比较，完成相应指标值的填报；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分析其形成原因，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为以后年度我办履行部门职责作出更好的预算管理和资金安排。
[bookmark: _Toc29192]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bookmark: _Toc29231]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年市财政局批复我办19个项目，涉及预算资金4708.1万元，预算资金支出4534.19万元，预算执行率96.31%。
2025年，我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全市发展大局，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强化责任、完善机制、转变作风、提升效能，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全年总体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坚持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力量推动民生事项落地见效。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bookmark: _Toc30643]（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全面提升办文办会质量
2025年，我办全面提升办文办会质量，积极主动对标对表，深入学习借鉴省政府办公厅和市委办公室在办文办会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围绕完善制度、规范流程、明确标准持续发力，推动办文办会质量和效率实现双提升。在制度方面，修订完善现有制度，进一步明确公文起草、审核、签发、流转各环节的操作标准和时限要求，细化会议筹备、审批、服务、落实的职责分工，形成了衔接顺畅、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在公文办理方面，从政治、政策、法律、文字、格式五个维度加大审核力度，紧急公文实现即收即办、随到随办，公文运转更加高效规范。在会务组织方面，积极改进办会模式，做到会前准备充分、会中服务细致、会后落实有力，全年高标准完成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专题调度会等各类会议，办会效率明显提升。
具体绩效指标包括：
数量指标设置为印刷文件数量≥10000次，业务能力培训次数≥2次，邮寄次数≥100次，聘请律师次数≥6次。实际完成情况：全年印刷文件20000余次，文件印刷清晰准确、格式规范统一；组织业务能力培训2次，培训内容紧扣工作实际、专业实用；公文邮寄100余次，寄送及时、去向可溯；聘请律师进行法律指导32次，为业务文件合法合规提供了有力保障，高标准完成年度目标。
质量指标设置为100%高质量完成文件邮寄，100%高质量完成办公室业务工作，聘请律师对业务文件进行100%高质量指导，公文智能交换柜管理系统购置验收合格率达到100%。2025年我办高标准完成全年的业务委托、调研等工作，保障了市政府办公室正常运转，文件邮寄全年未发生错寄、漏寄、遗失等情况，同时32次聘请律师进行法律指导，保障了业务文件合法合规。公文智能交换柜管理系统的购置安装有效提高了我办公文的审批、传送效率，提高办公质量。
时效指标设置为法律指导时效≤3天，文件邮寄送达时间≤2天，任务响应时效≤0.5小时。实际完成情况：2025年我办聘请律师对业务文件进行法律合规性指导，响应时效均在1天以内，较指标设定时限压缩三分之二以上；文件邮寄均实现1日内送达，较指标设定时限缩短50%；重要任务响应时效均在5分钟以内，紧急公文实现即收即办、随到随办，整体响应效率进一步提升。
成本指标主要是公文所用耗材的对应成本，经过核对，我办公文印刷一是本着节约的原则呈双面印刷；二是运用印刷费集中印刷，有效降低了我办印刷成本，落实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
效益指标设置为公文在县区之间正常流转，单位业务合规性较上年提升，突发事件处理效率较上年提升，公文智能交换柜管理系统提高我办整体运转效率，提升公务服务及会务服务工作质量。实际完成情况：2025年，我办通过一系列项目的实施，实现了公文在县区之间的高效高速流转，业务合规性得到巩固，突发事件处理效率有效提升，公文智能交换柜管理系统的投入使用进一步提升了办公室整体运转效率，公务服务及会务服务工作质量同步提高。
2.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效率
2025年，我办围绕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和效率完成年度绩效目标。我办聚焦重点领域，协调召开专题会议，提升政务服务质量，推进行政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全年高标准完成市政府各类会议的准备和服务工作。提高行政效能，推动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工作深入开展。通过实施12345市政府公开电话及12342环境举报专线专项经费和市政府微博、微信建设运维经费以及政务公开培训经费等项目，指导和协调全市政务公开，对民生实事实行全链条跟踪督办，全力督导民生实事有效落实，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具体绩效指标包括：
数量指标设置为12345市政府公开电话及12342环境举报专线实际工作的接线人数≥300人，发送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条数≥30条/月。实际2025年，我办12345市政府公开电话及12342环境举报专线工作接线人数达到314人，有效收集民情民意，及时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出解决。实际发送微博、微信公众号245条，不断加强政务新媒体发布、传播、互动、引导、办事等功能，将政务新媒体打造成更加权威的信息发布、解读回应、政民互动、办事服务平台，有效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全年通过市政府网站公开信息1.3万条，政务新媒体发布2966篇，解读政策文件21件，12个案例入选河北省政务公开典型案例，增强了信息透明度。
质量指标设置为接线效果与预期对比，是否达到各级管理部门评价要求，是否有效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是否100%高质量完成全年业务委托、调研等工作，为公务服务及会务服务提供有效保障；是否高质量落实了政务公开的要求，及时全面地在微博、公众号及其他新媒体渠道进行信息公开、政务宣传。2025年，我办热线接线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全年群众诉求办结率、满意率均达到预期目标，有效督促解决了供暖、物业等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年高标准完成业务委托、调研等各项工作，为公务服务及会务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未发生因服务质量问题造成的工作延误或不良影响。高质量落实政务公开要求，通过政务新媒体渠道及时全面发布信息1.3万条，开展政策解读21次，信息公开和政务宣传的覆盖面、时效性、规范性均较上年显著提升。
时效指标设置为接线时效性≤60秒；是否按计划时间在市政府微博、微信公众号进行运维、宣传；是否召开大型培训会议1次时长达到1周；是否按照工作计划及时采购办公设备及用品，采购时间≤3天保障工作正常运转。实际2025年，我办热线接听时效全面达标，全年平均接通时间控制在30秒以内，优于≤60秒的指标要求，确保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市政府微博、微信公众号按计划时间进行运维宣传，全年发布信息245条，做到及时发布更新，未发生延迟或漏发情况。组织召开大型培训会议1次，为期1周，培训内容涵盖核心工作业务内容，达到预期培训效果。办公设备及用品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及时采购，采购审批至交付使用平均用时3天，有效保障了办公室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效益指标设置为微博、微信公众号市民知晓度≥5%，我办在宣传方面，围绕重大专项工作成效，在市级以上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刊发宣传稿件，通过政务新媒体发布信息，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提高了政策知晓度。
3.全面做好重大专项工作
2025年，我办全面做好重大专项工作。在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方面，健全响应机制，发生突发事件时，做到第一时间响应协调、上报信息、处置有序。在会议组织、文件起草印发方面，高标准完成重大专项会议保障及文件印刷，做到严谨、细致、高效。在协调推进工作方面，建立协调机制，解决跨部门难点问题，确保任务按时推进。组织实施考核方面，完成对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的专项考核，结果客观公正。积极落实市领导交办事项，即收即办、及时反馈，得到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具体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包括驻京联络处在京与国家各部委对接次数≥50次；驻京联络处实际服务保障天数≥365天。实际完成情况：2025年驻京联络处与北京各国家部委对接次数达到296次，超额完成年度目标。驻京联络处全年365天不间断开展保障工作，有效对接传达中央各部委政策要求，及时参加各部门会议，确保信息畅通、工作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我单位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质量指标包括驻京办事处工作100%高质量完成；与中央各部委对接工作高标准完成。实际2025年，我办驻京联络处各项工作实现100%高质量完成，全年服务保障做到细致周密、规范有序，未发生任何工作疏漏或差错。与中央各部委对接工作坚持高标准推进，对接过程严谨规范、沟通顺畅高效，政策信息获取及时准确，任务落实精准到位，有力保障了我市与国家部委的常态化联络和工作衔接。重大专项会议组织和文件起草工作均实现高质量落实，全过程坚持严谨细致、运转高效。在协调推进方面，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动协调机制，有效破解了一批跨领域、跨层级的难点问题，保障各项重点任务按节点顺利推进。
效益指标设置为提高在京对接并解决关键重大事项的能力；高标准完成各项重大专项会议及文件，业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实际2025年，我办驻京联络工作效能持续增强，在京对接并解决关键重大事项的能力显著提升，全年与中央各部委保持密切沟通。同时，重大专项会议组织和文件起草工作均实现高质量落实，全过程严谨细致、运转高效，业务能力在实践历练中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服务全市中心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bookmark: _Toc24363]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经过综合评估，2025年我办公文处理和会议组织水平实现整体提升，各类文件的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各项重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信息汇总全面准确，宣传报道导向鲜明，市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均按时高质量完成。根据我办2025年各预算项目得分情况汇总评价，我办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92.07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bookmark: _Toc25323][bookmark: _GoBack]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bookmark: _Toc676]（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个别绩效目标因预算调整不够完善，未能完整清晰反映工作产出与效果，所设指标量化程度不足，难以准确衡量目标完成情况。如：公益损害及环境污染举报奖励经费质量指标设置为奖励金额=100%，不能反映指标奖励经费发放是否符合文件标准要求，不符合量化、可考核的指标设置要求。
二是同一项目在不同年份指标设置不统一，难以将延续多年的预算项目进行纵向评价，缺少基础、核心对比指标，不利于监督与评价工作的开展。
[bookmark: _Toc22078]（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bookmark: _Toc70582285][bookmark: _Toc70582288]对于绩效指标设置不清晰或者无法量化的项目问题，我办将积极采取措施，协调相关科室，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指标，同时将指标做到可考量；对于同一项目指标设置不统一的问题我办将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丰富或完善指标，争取做到相同项目跨年度绩效评价考核口径一致，便于后续考核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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